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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救恩的內容與救恩的保證 

 

約 3:16 神愛世人、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、叫一切信他的、不至滅亡、反得永生。 
約一 4:10 不是我們愛 神、乃是 神愛我們、差他的兒子、為我們的罪作了挽回祭、這就

是愛了。 
 

   

（一） 基督的死 

 1. 祂的死除去了我們的罪行 

彼前 2:24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了我們的罪、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、就得以在義上活．

因他受的鞭傷、你們便得了醫治。 
 
  2. 祂的死對付了我們的罪性 

羅 6:6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、和他同釘十字架、使罪身滅絕、叫我們不再作罪的奴僕． 
         
  3. 祂的死釋放出神聖的生命 

約 12: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、一粒麥子不落在地裏死了、仍舊是一粒．若是死了、就結

出許多子粒來。 
 
（二） 基督的復活—祂復活是為叫我們稱義 

羅 4:25 耶穌被交給人、是為我們的過犯、復活、是為叫我們稱義。［或作耶穌是為我們的

過犯交付了是為我們稱義復活了］ 
 

 –  

（一） 神的恩賜和愛都是不改變的 

羅 6:23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．惟有 神的恩賜、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、乃是永生。 
羅 11:29 因為 神的恩賜和選召、是沒有後悔的。 
約 13:1 逾越節以前、耶穌知道自己離世歸父的時候到了．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、就

愛他們到底。 
 
（二）重生得永遠的生命必不失落 

彼前 1:23 你們蒙了重生、不是由於能壞的種子、乃是由於不能壞的種子、是藉 神活潑

常存的道。 
約 6:39 差我來者的意思、就是他所賜給我的、叫我一個也不失落、在末日卻叫他復活。 
約 6:40 因為我父的意思、是叫一切見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．並且在末日我要叫他復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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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 10:27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、我也認識他們、他們也跟我。 
約 10:28 我又賜給他們永生．他們永不滅亡、誰也不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。 
約 10:29 我父把羊賜給我、他比萬有都大．誰也不能從我父手裏把他們奪去。 
 

 

彼前 1:10 論到這救恩、那豫先說你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、早已詳細的尋求考察． 
彼前 1:11 就是考察在他們心裏基督的靈、豫先證明基督受苦難、後來得榮耀、是指甚麼

時候、並怎樣的時候。 
 
主耶穌的道路是先受苦難後來得榮耀，祂得著榮耀是為了要成為我們救恩的元帥，帶領眾子

進入榮耀。如詩歌所說﹕「祂生為愛我，祂死為救我，祂埋葬為要除去我罪孽，祂復活而升

天，我稱義得勝，一日祂再來，接我進榮耀。」這位榮耀的救主真是我們奇妙的救恩。 
 


